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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湖南有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钼靶材项目建设内容变更的函    
湖南有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批复湖南有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纯钼靶材项目建设内容变更环境影响说明的请示》等材料收悉。经研究，复函如下： 

我厅于2012年11月批复湖南有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纯钼靶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号：湘环评[2012]328号。目前，企业根据生产调整，申请项目如下变更：1、生产原料：由仲钼酸铵变更为钼粉；2、生产工艺：取消原料“煅烧、一次还原、二次还原”工序，在“过筛、破碎”后增加“磨料”工序，“合批”工序变更为“过筛”工序，“碱洗”变更为“酸、碱洗”。

根据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编制的《湖南有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纯钼靶材项目建设内容变更环境影响说明》和专家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评变更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建设，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我厅同意项目上述变更。余按原环评报告及批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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